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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7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11000157 號 
速  別：
附  件：如文

主旨：有關公共工程營造廠之品管人員因未取得回訓證明，即

認定為未到職而處以高額懲罰性違約金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轉轄區會員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:工程會)111 年 10 月 26 日工

程管字第 111001389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有關公共工程營造廠之品管人員因未取得回訓證明，即認定

為未到職而處以高額懲罰性違約金，工程會處理如下：規劃刪

除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未回訓處罰條款、未及完成回訓如不可

歸責於品管人員責任者，可採特殊情形處理，如有寶貴意見，

請提供本會轉呈工程會修訂工程契約範本。

三、 隨函檢附相關函文供參。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

理 事 長

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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